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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车定期（首次）检验规范》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19 年 4 月 12 日，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接受本团体标准立项申请，计划完成

时间：2019年 12月。 

（二）标准制定的背景、目的 

《特种设备目录》（质检总局公告 2014年第 114号）调整后，场（厂）内专用机

动车辆仅包含了机动工业车辆（叉车）和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场（厂）内专用

机动车辆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 N0001-2017）（以下简称《场车规程》）于 2017

年 6月 1日颁布，填补了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以下简称场车）安全技术规范的

空白，但该规范属于紧急立法项目，仅规定了叉车定期检验中基本项目，给出零散的

几项检验内容，这些检验内容又未明确适用于定期检验与否，同时，《场车规程》没

有明确各检验项目的检验内容要求和方法、检验结论判别原则等检验规范要素，仅要

求检验机构自行细化检验内容和要求，以此为据无法开展定期（含首次）检验。原国

家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局以（《关于贵州省质监局有关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问题请示

的复函》质检特函〔2017〕26 号）公函授权的方式，要求各检验机构按照《场车规

程》，并参考相应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的内容和要求，制定检验指导书，开展检验。

根据《场车规程》施行一年多的实践反馈，各检验机构对叉车相应安全技术规范和标

准的理解存在明显差异，引用内容差别较大，造成对应于《场车规程》同一项基本检

验项目，不同的检验机构有不同的细化检验要求，制造单位同一型号的叉车在不同地

区检验内容和要求不一致，使用单位、制造单位反映强烈。因此，对叉车的定期检验

作业作出规范性约定，为不同检验机构和检验人员提供基于相同尺度定期检验的规范

条件，是必要的。 

（三）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牵头起草单位为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参与起草单位有：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广州特种机电设备检测研究院、温州市特种设

备检测研究院、丽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北京市延庆区特种设备检测所、上海利驰智

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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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工作过程 

2017 年 10 月，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与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

院、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的检验作业指导书编制人员互相交流按照《场车规程》）

实施定期检验中的问题，发现检验内容和要求存在差别，曾经商议制定 3家检验机构

统一的检验记录版本。过后，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着手收集了 20 多份不同检

验机构的检验原始记录进行分析研究，基本了解主要检验机构对于《场车规程》）中

定期检验要求的认识，并且搜集场车检验中的情况反馈，及时掌握《场车规程》施行

中的状况。2019年初，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再次与几个检验机构多次沟通和反

复酝酿，认同制定叉车定期检验规范标准对于规范检验工作、保证检验质量、保障叉

车使用安全十分必要，牵头策划起草团体标准《叉车定期（首次）检验规范》。牵头

起草单位组织人员依据现行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整合 20多家检验机构的检验认识，

拟定团体标准《叉车定期（首次）检验规范》草案，同时提交标准立项申报书。立项

申请批准后，各相关起草单位于 2019 年 4 月 28 日至 29 日在浙江杭州召开团体标准

《叉车定期（首次）检验规范》第一次工作会，正式成立标准起草组，全体起草组成

员学习了《中国特种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牵头单位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

研究院介绍了标准立项过程、前期对各检验机构检验原始记录的分析研究结果、以及

叉车检验规范的研究成果情况，各参加单位介绍了叉车定期（首次）检验开展的情况。

标准起草组明确了本标准工作计划、时间进度、任务分工等，确保本标准高质量按时

完成。根据标准编制工作的需要，邀请了使用单位代表上海利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作为参与起草单位。 

第一次工作会上，各参加起草单位对标准草案进行逐条讨论，对于标准框架提出

修改意见，确定团体标准《叉车定期（首次）检验规范》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会后

由牵头起草单位对标准草案进行整理修改，于 2019 年 5 月初形成了《叉车定期（首

次）检验规范》（初稿），发给各参与单位进行网上会稿。各起草单位按照第一次工作

会议确定的标准起草计划和分工，对《叉车定期检验规范》（初稿）进行网上讨论交

流，提出书面修改意见，个别条款还征求了其他检验机构及制造单位的意见。牵头起

草单位及时回应各项标准反馈意见，围绕《叉车定期检验规范》（初稿）基本框架进

行修改，最终于 2019年 5月底形成了团体标准《叉车定期（首次）检验规范》（征求

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二、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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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制的原则是按照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有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

和编写》的要求进行编制，并遵循以下原则： 

1、合理性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主要依据《场车规程》规定的检验项目，公开发布的叉车相关标准

和安全技术规范，在深入研究近年来叉车相关的事故案例、分析各基本项目的安全风

险的基础上，提出叉车定期检验规范的一般要求、检验程序和项目内容，在法规依据

和防范安全事故方面具备合理性。 

2、通用性原则 

本标准汇集了《场车规程》施行后各检验机构叉车定期检验的认识，在检验程序、

细化检验项目的设置，优化了各检验机构作业指导书的特点。本标准引用的检验方法

源于各分散的标准，有一定的认同度，参与标准起草单位还结合各自实践经验，提交

补充方案进行讨论，确定的方法有较高的通用性。检验程序也进行反复推敲和修改，

力求满足质量控制要求和符合检验实际。 

3、可操作性原则 

标准编制时考虑了平衡重式叉车、前移式叉车、侧面式叉车、插腿式叉车、托盘

堆垛车和三向堆垛车等 6种品种名称（车型）基本原理相似性与结构型式差异性，检

验方法表述照顾了检验人员对于《厂内机动车辆监督检验规程》（2002版）的阅读习

惯，检验内容表述参考了成熟的电梯检验规则。对于测量数据，先定性后定量，必要

时才进行直接测量，让检验人员的注意力放在叉车本体安全和安全管理上。本标准还

将可能影响标准内容理解的名词进行定义，以方便检验操作。 

（二）主要依据 

GB 4387－2008  工业企业内铁路、道路运输安全规程 

GB/T 5143－2008  工业车辆  护顶架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GB/T 6104－2005  机动工业车辆  术语 

GB/T 6104.1－2018  工业车辆  术语和分类  第1部分：工业车辆类型 

GB/T 10827.1－2014 工业车辆 安全要求和验证 第 1部分：自行式工业车辆(除

无人驾驶车辆、伸缩臂式叉车和载运车) 

GB/T 16178－2011  场(厂)内机动车辆安全检验技术要求 

GB/T 18849－2011  机动工业车辆  制动器性能和零件强度 

GB/T 27544－2011  工业车辆 电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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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T 2391－2017  500kg～10 000kg乘驾式平衡重式叉车 

JB/T 3244－2005  蓄电池前移式叉车 

JB/T 3300－2010  平衡重式叉车 整机试验方法 

JB/T 3340－2005  插腿式叉车 

JB/T 3341－2005  托盘堆垛车 

JB/T 9012－2011  侧面式叉车 

HG/T 2177—2011  轮胎外观质量 

TSG N0001－2017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  08－2017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三）主要内容说明 

本标准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检验项目内容和方

法、检验结论和报告以及检验安全注意事项。 

1. 范围 

本章规定了本标准适用范围是“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范围，由司机操作且在普通环

境使用的叉车首次检验和定期检验（以下简称检验）”，强调了法定检验任务合法性、

使用管理的延续性、产品适用性原则。 

2. 术语和定义 

本章引用了 TSG N0001－2017界定的“首次检验”和“定期检验”定义，并进行

探索，规定了容易引起理解岐义的“结构型式”、“动力方式”、“传动方式”、“门架形

式”、“门架结构”、“车架结构”、“变速器”、“变速箱”等名词的定义。 

3.检验项目、内容、要求与方法 

本章围绕《场车规程》规定的基本检验项目，以叉车相关标准、安全技术规范、

法律法规为依据，筛选出与叉车安全管理及使用安全密切相关的内容，结合各检验机

构的定期检验实际进行整合，能够满足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于叉车定期检验

的要求。检验方法取材于各分散的专业标准，并汲取各参与起草单位的检验经验，有

较好的检验实践基础。本章的描述，既照顾检验人员阅读《厂内机动车辆检验规程》

（2002版）习惯，也参考了成熟的《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防爆电梯》（TSG 

T7003－2011），对于相似的名词（例如场所、区域、环境，载荷状态等）进行归并整

理，方便阅读。 

4.检验安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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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强调检验人员在基于叉车检验安全风险辨识的基础上，防范现场检验安全风

险，重点关注的安全事项。 

三、主要试验情况分析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的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对该标准的规定的项目进行验证，验证结果证明：

该标准切实可行，具有可操作性。 

四、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 

通过本标准的制定，达到基于相同尺度叉车定期检验的规范条件，是有益于提高

检验质量，减少检验结果差异性，提高客户满意度，保障特种设备使用安全。 

五、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尚未识别涉及专利的情况。 

六、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与国际同类标准的对比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询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七、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是根据我国叉车行业安全监管的特点，在有关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和

标准的基础上，对叉车定期检验作业要求做出具体的明确和细化，制定过程充分考虑

了与有关法律、规、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的协调一致性，当有关法律法规、安全技术

规范和标准修订时，导致本标准中有关条款不适宜，以最新的有关法律法规、安全技

术规范和标准规定为准。 

八、重大分岐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无重大分岐。 

九、标准实施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团体标准发布，并由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

会组织宣贯。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暂无废止有关标准的建议。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